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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新一轮区级中小学幼儿园

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远程网络培训学习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2021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深入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培育学科骨干教师，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带动区域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提升，经研究，决定组织新一轮区级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参加远程网络培训学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培训时间

2021年4月——5月（具体登录学习时间另行通知）

培训对象

荔城区新一轮区级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培养对象547

人，其中中学203人，小学234人，幼儿园110人。

三、培训内容及学时

按学科组织培训，每个学科设置学习模块，共计60学

时。

四、具体要求

    1.为确保培训效果，要求各校领导及时告知参训对象，充分认识培训学习的重要性，按时按学科参加培训，完成培训过程的自主学习和作业提交等项目，使培训不流于形式，扎实高效。

    2.本次培训机构为福建教育学院培训中心，参训学员按照时间安排，及时登录福建教师教育网平台。流程为：学员登录“福建教师教育网”（www.fjteacheredu.com）—培训入口下—“莆田市培训”—“2021年莆田市荔城区骨干教师远程培训”，按密码账号进入学习平台。

    3.培训结束后，由培训机构根据模块分值评估考核定分，成绩合格者由培训机构核发学时合格证书。    

                           荔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2021年3月31日

抄送：区教育局。



